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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破产重整·困境上市公司复兴新视野：以审判实务研究为中心》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总结
归纳深圳和全国其他地区二十多家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理
论学说及国外成熟立法经验，对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的重大法律问题进行的系统性的理论研
究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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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重整申请权赋予股东申请权是重整程序与清算、和解程序的主要区别之一，更有利
于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提高股东参与重整的积极性。
当然，我国立法对股东的重整申请权进行了较于其他立法例更为特殊的条件限制，规定股东的重整申
请权为“后续申请权”，即股东申请重整应以债权人对债务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为前提，而在法院受
理清算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的时间段内提出。
这种“后续申请权”使股东不能直接地提出重整申请，甚至在债务人而非债权人申请清算的情况下也
不能申请重整，进行重整转换。
2.知情权《企业破产法》中仅规定了债权人委员会的知情权，而对于股东参与重整制度，并没有明确
规定其对于重整程序的知情“渠道”。
股东除作为重整计划的利害关系人而享有“对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报告的查阅权”外，在
重整期间股东权利受到较大限制的情况下，股东如何了解重整程序的进展情况，成为实践中需要明确
的问题。
实践中，股东可以通过电话咨询、书面致函、现场咨询、查询文件等方式向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询问公
司重整的进展情况，了解重整计划的基本内容等。
目前上市公司的股东了解重整进展情况的渠道比较多，上市公司进行重整应当按照证券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公开信息披露义务，中小股东可通过公开披露的信息了解公司财务状况、重整进展情况、重整
计划内容以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等信息，为他们行使表决权提供判断依据。
3.重整参与权重整能否成功对股东的利益有重大影响，所以股东一般都希望能够参与重整程序，对重
整过程施加影响，并在重整计划的股权调整中尽量保留其股东权益以分享重整成功带来的股权增值利
益。
股东在重整程序中的参与首先表现为参与重整计划的谈判过程。
由于股东人数较多，全体参与重整计划草案的谈判是不现实的，那么，应由谁列席债权人会议参与谈
判呢？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的出资人代表可以列席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
会议。
”但“出资人代表”如何推举，人数要求如何掌握都有待进一步明确。
《企业破产法》对股东参与重整的组织形式和渠道规定得不完整，仅规定在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
权益调整的事项时，设立出资人组进行表决。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破产重整·困境上市公司复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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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重整·困境上市公司复兴新视野:以审判实务研究为中心》：深圳市法院文化建设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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